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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“十二五”燃煤电厂脱硫设施超量减排补贴政策实施方案 

（上海市环境保护局） 

为鼓励本市燃煤电厂脱硫设施精细化管理、高效运行，进

一步提高综合脱硫效率，确保本市“十二五”二氧化硫减排目

标顺利完成，根据《上海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沪府

办发〔2008〕18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补贴范围和年限 

补贴范围为本市燃煤公共电厂和自备电厂安装的高效脱硫

设施。实施年限为 2011-2015 年。 

对于 2010 年前新建成且未获得 2010 年二氧化硫超量减排

补贴的脱硫机组（见附表），参照本政策方案标准给予补贴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凡申报脱硫设施超量减排补贴资金的燃煤电厂须同时满足

以下条件要求：（1）安装在线监测系统且纳入市环保局监控网

络并正常运行;（2）根据相关要求建立完整的企业环境管理台帐；

（3）年度内无环境违法行为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；（4）年

度内无违反本市其他相关环保规定和要求。 

三、超量减排量的计算 

燃煤电厂二氧化硫超量减排量是指二氧化硫实际排放量与

基准排放量的差值。二氧化硫基准排放量是按照脱硫设施综合

脱硫效率（脱硫效率*投运率）为 90%条件下计算的二氧化硫排

放量。 

四、补贴标准 

燃煤电厂二氧化硫超量减排补贴标准按脱硫设施的综合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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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高低，综合脱硫效率大于 90%（含）-93%的部分，补贴标准

为 4000 元/吨；综合脱硫效率超过 93%（含）的部分，补贴标

准为 6000 元/吨。 

补贴资金按月核算，按年拨付。 

当月度综合脱硫效率小于 90%时，以该机组该月度二氧化

硫实际排放量与基准排放量（综合脱硫效率为 90%条件下的排

放量）之间的差值大小为依据，按 1000 元/吨在本年度其他月份

二氧化硫超量减排补贴资金中扣减，扣完为止。 

五、操作办法 

（一）每年 8 月底前，各企业根据脱硫设施运行情况向市

环保局提出当年预计超量减排量和补贴资金需求。 

（二）市环保局于每年 9 月底前会同本市有关部门对上报

资金初审后，编制下一年度二氧化硫超量减排资金预算安排计

划，并报送市节能减排办汇总平衡。 

（三）各企业于下年第一季度向市环保局正式提交上一年

度二氧化硫超量减排补贴资金申请。企业申报材料包括：（1）

补贴资金申请表（附件 2）和申请报告；（2）脱硫设施运行月度

统计表及基础台帐；（3）其他相关材料。 

（四）市环保局会同有关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

并根据环保部最终核定结果，签署初审意见。 

（五）市环保局向市节能减排办报送初审意见，市节能减

排办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环保局、市经济信息化委审核，经平衡

后下达资金使用计划，并抄送市财政局。市环保局根据市节能

减排办下达的资金使用计划，向市财政局提出补贴资金用款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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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。 

（六）市财政局根据市环保局的补贴资金用款申请和市节

能减排办安排的资金使用计划，按照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有关

规定，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项目单位。 

六、有关说明 

（一）各电厂主管企业集团应协助做好本市燃煤电厂脱硫

设施超量减排补贴的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各申报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凡申请材料

弄虚作假以及有截留、挪用等违反财政纪律行为的单位和个人，

取消该企业补贴资格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（三）如环保部对有关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、规定作

出调整，则本政策方案将作相应调整。 


